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我只是把刀子掏出

来威胁她， 没有伤害任何人， 我对

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责， 请求他们能

谅解我。” 法庭之上， 回忆起自己

的抢劫过程， 鲁程悔恨道。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案

件， 最终鲁程因犯抢劫罪， 被徐汇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3年 6 个月， 并

处罚金 3000元。

鲁程 20 岁出头， 父母在他小

时候就过世了， 是爷爷奶奶一手把

他拉扯大的， 因为身有残疾， 出去

打工不便， 鲁程的生活一直过得不

是很好。 去年夏天， 鲁程的爷爷突

然离世， 这让他原本就坎坷的生活

变得愈发拮据， 但鲁程没有振作起

来， 反而走上了歧途。 去年 7 月，

他从老家带着一把水果刀来到上海

并选定了一家苹果手机店想要实施

抢劫。 可是就在作案过程中， 鲁程

刚出手机店没多久就被民警围住。

徐汇法院审理查明， 鲁程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当场使用暴力、 胁

迫等手段， 强行劫取财物价值

5000 余元， 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应予处罚。 鉴于鲁程到案后能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涉案赃物已被追

回， 法院予以从轻处罚。 根据鲁程

的犯罪事实、 性质、 情节及对社会

的危害程度， 徐汇法院最终作出上

述判决。

（文中人物为化名）

□法治报记者 夏天

通讯员 薛伟雄

每年年初， 大量外来务工人员

返城， 也是各类招工诈骗案件的高

发期。 近日， 奉贤区人民法院对虚

设职位招工、 再骗取多名受害者体

检费、 服务费的团伙成员林某、

李某、 李某某、 孙某等人作出判

决， 以诈骗罪判处上述人员 1 年

10 个月至 2 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放眼望去都是“知名企业”

据介绍， 2018 年初， 被告人

林某、 李某、 李某某、 孙某等人小

聚， 林某提议趁春节后大批务工人

员来沪找工作的时机， 利用“招

聘” 大赚一票。 大伙听了都表示同

意， 接着便紧锣密鼓地筹谋。 于

是， 林某注册了一家人力资源有限

公司， 李某负责在互联网上发布信

息， 都是“光明乳业” “苏宁易

购” “百雀羚” 等一些知名企业的

招工信息， 薪资待遇也相当诱人，

还声称“保证就近安排工作， 面试

过后承诺立马上岗”。 两三天里，

求职者络绎不绝。 李某让他们带上

简历表报名， 并每人收取 30 元报

名费。 紧接着李某写下林某公司的

地址， 介绍应聘者去那里面试。 但

这些满心欢喜的应聘人员万万没想

到， 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并非是真

正的 HR， 而是一群骗子。

美好职业前景暗藏骗局

求职心切的应聘人员来到林某

的公司， 排队等候面试， 面试官正

是李某某。 他给应聘者规划美好职

业前景： 工作轻松， 离家近， 待遇

好。 面试后， 李某某安排应聘人员

进行体检， 收取五六百元的体检

费。 到达指定医院， 孙某专门负责

体检事宜， 应聘人员交纳几十元的

服务费做完体检后， 就回去等通知

了。 但一个多月过后， 通知上班的

消息一直没来， 部分应聘人员才如

梦初醒。

2018 年 4 月， 上海市公安局

奉贤分局对林某、 李某、 李某某、

孙某等人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 民

警到公司进行搜查时， 发现地上发

现地上一片狼藉， 满是求职者的简

历表。 而体检报告随意堆放在角

落， 医院开具的体检发票清晰显示

每人体检费用仅需 50 元， 并不是

公司所说的五六百元。 在短短两个

月的时间里， 经不完全统计， 林

某、 李某、 李某某、 孙某等人以高

薪应聘为诱饵， 发布虚假招工信

息， 冒充公司面试人员， 借机收取

体检费、 服务费、 快递费等各种费

用， 骗取 100余名应聘者， 钱款总

计 4万余元。

□法治报记者 王川

喜提“新车”， 不想却是一辆

质损车， 市民夏某以欺诈为由， 将

汽车贸易公司和开具销售发票的公

司一同告上法庭， 请求法院判令销

售方退一赔三。 近日金山区人民法

院审理此案， 并支持了消费者的诉

请。

“新车”竟是“质损车”

2017 年 11 月， 原告夏某从南

陵县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汽贸公司)选定新车一辆， 并支

?购车款 302900 元。 但夏某之后

从有关部门得知， 所购车辆系质

损车。 夏某根据该车销售发票找

到出具发票单位上海某汽车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技术公司)， 技术

公司?复称该车不是质损车。 夏某

遂以欺诈为由， 诉至金山法院， 要

求汽贸公司退一赔三， 并由技术公

司承担连带责任。

显属欺诈 退一赔三

审理中，法院查明，汽贸公司收

取夏某定金后， 即委托案外人吴某

寻找车源。吴某找到技术公司，双方

于 2017 年 12 月 4 日签订代购协

议，成交价为 302900 元，备注一栏

载明，该车为通用试乘试驾车。

随后， 技术公司告知吴某提车

地点， 吴某转告汽贸公司， 并由汽

贸公司提车后交?夏某。 次日， 技

术公司开具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

购买人一栏载明为夏某。

审理中， 两家公司均未就夏某

对该车的质疑作出有效说明， 为此

法院向车辆生产商发出调查函， 就

该车是否属质损车等相关事项函

询。 生产商回复法院， 涉案车辆曾

受损， 受损部位为车辆前保险杠等

处。 技术公司对此回函内容无异

议。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

夏某本人虽未与技术公司签订任何

书面购车协议， 但技术公司对涉案

车辆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夏某应属

明知。 车辆生产商的回函中不仅对

车辆明确认定为质损车， 且亦明确

车辆真实情况应由经销商明示客

户。 涉案车辆由技术公司提供， 其

作为车辆经销商有能力知晓出售车

辆的真实情况， 但未向夏某及联系

人明示该车曾受损情况。 因此， 技

术公司是故意隐瞒涉案车辆的真实

情况， 且属主观恶意明显。 夏某在

技术公司的欺诈行为下， 错误地接

受了一辆质损车， 作为销售方的技

术公司应当承担退一赔三的法律责

任。

最终， 法院作出判决， 由技术

公司退还夏某购车款 302900 元，

同时赔偿 908700 元。 鉴于汽贸公

司虽不构成共同欺诈， 但系购车款

直接收取人及获利者， 且该车是经

其手交?夏某， 作为销售主体却对

该车质量未尽审查义务， 以致夏某

利益受损， 因此对技术公司所负赔

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购买散装茶叶， 鲁深

（化名） 却以茶叶不符合预包装食

品为由， 要求茶叶公司退一赔十。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

审审理了该起案件， 认为涉案茶叶

的包装并不符合预包装食品的特

征， 且该茶叶亦无证据证明对人体

有危害性， 据此驳回了鲁深的“退

一赔十” 的请求。

2018 年 5 月 12 日， 鲁深在上

海一茶行购买了一家茶叶公司生产

的 12盒南香玛瑙蜜茶叶， ?款 2.3

万余元。 次日， 鲁深又在上述地址

购买了同款 6 盒茶叶， ?款 9600

元。 谁知， 购买茶叶后不久， 因涉

案茶叶未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

中， 而是应鲁深要求现场秤重、 简

易包装、 放入纸盒或纸袋中， 与预

包装食品不符， 鲁深以此为由， 将

该茶叶公司诉至法庭， 要求退还货

款， 并十倍赔偿； 同时承担鲁深交

通费等合理开支费用。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涉案茶

叶不属于食用农产品。 根据相关证

据来看， 涉案茶叶不符合预包装食

品的特征， 属于散装销售。 现鲁深

主张涉案茶叶应符合预包装食品的

标签要求， 缺乏依据。

茶叶公司存放的涉案茶叶容器

上贴有标签， 但涉案茶叶外包装上

未标注商品信息， 因此涉案茶叶存

在标签瑕疵问题。 考虑到该茶叶公

司举证证明了涉案茶叶具有合法来

源， 且质量合格， 鲁深未提供证据

证明涉案茶叶存在安全问题， 故鲁

深以涉案茶叶违反食品安全标准为

由主张十倍赔偿， 以及赔偿其他损

失， 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

鲁深主张该茶叶公司放入涉案

茶叶外包装纸盒内的小卡片内容涉

及疾病预防、 治疗功能， 由于该小

卡片不属于食品标签、 说明书， 因

此鲁深要求茶叶公司承担相应责

任， 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 一

审法院判决茶业公司应退还鲁深货

款 33200元， 鲁深应同时将所购涉

案茶叶全部退还给茶叶公司。

一审判决后， 鲁深不服， 上诉

至上海三中院。

上海三中院认为， 一审法院根

据涉案茶叶及其包装等证据， 认为

涉案茶叶的包装并不符合预包装食

品的特征， 且亦无证据证明该茶叶

对人体有危害性， 鲁深要求货款的

十倍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予以

驳回， 依法有据。

法治庭审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治国

机场免税店发生蹊跷的健康权纠纷，意外摔伤谁之责？

女顾客前脚放行李 男顾客后脚绊倒
一名在机场免税店购物的男顾

客， 结账后转身离开时突然摔倒在

地， 他认为是后面的女顾客将行李

袋放在他身旁导致他被绊倒， 而女

顾客坚持认为与己无关。 法院日前

审理了该起蹊跷的健康权纠纷案。

男顾客结账离开时摔伤

2017 年 4 月 1 日早 8 点左右，

靳先生与柳女士各自从国外返沪

时， 碰巧都到浦东机场免税店排队

买香烟。 靳先生排在前面结账时，

柳女士也在后排队， 她和靳先生之

间还隔着一位戴蓝帽子的顾客。 为

了确保排队序列， 柳女士把行李袋

放在靳先生身后脚下， 并跟蓝帽子

顾客打招呼说： “包帮我看一下，

我去换一下香烟。” 不过， 柳女士

并没有提醒靳先生。

然而， 靳先生结完账， 右脚

刚跨出准备离开时， 突然摔倒在

地。 “我当时一脚踩下去， 感觉自

己右脚没有着地， 就是踩在不硬的

东西上面， 右脚鞋子被东西绊住，

整个人一下就摔出去了。” 靳先生

说。

监控录像还原事发过程

事发后， 靳先生向警方报案。

他说， 就是柳女士的包把他绊倒在

地上， “你人不在这里， 包为什么

放在我身后呢？” 柳女士却认为靳

先生摔跤跟自己没有关系。

靳先生这次摔倒颇为严重， 先

是在长海医院住院治疗， 后又到骨

科医院住院治疗。 2017 年 12 月 13

日， 靳先生的伤经司法鉴定， 为右

髋部外伤， 致右股骨颈骨折并行右

髋关节置换术， 相当于人体损伤九

级残疾。

靳先生和柳女士就摔倒的原因

各执一词， 靳先生于是向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起诉， 索赔 34 万余元。

审理中， 靳先生向浦东法院申请调

查令， 从免税店调取了事发当天的

监控录像。

这段录像时长 4 分 08 秒， 从

中可以看到， 结账柜台通道处四周

无障碍物， 地面平整。 视频的 1 分

28 秒， 柳女士将行李袋放在靳先

生脚后离开， 2 分 05 秒， 靳先生

突然向右摔倒在地， 2 分 18 秒，

倒在地上的靳先生指着柳女士说

话， 而柳女士则将地上的行李袋拎

起， 放到紧靠柜台处。

可以说， 整个事发过程基本轮

廓是清楚了， 不过事情发生时， 刘

先生是否因行李袋绊倒， 由于监控

录像角度原因， 没有直接拍到。 这

也就成了案件的争议焦点。

一审判被告担责65%

浦东法院认为， 行为人因为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

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

任。

本案中， 柳女士确实将行李袋

放在靳先生身后脚边， 虽然她提醒

了前面戴蓝帽子的顾客， 但未提醒

靳先生起注意。

监控录像显示， 靳先生摔倒时，

柜台四周没有障碍物， 地面不存在湿

滑情况， 他身后脚边唯有被告柳女士

放置的包， 且靳先生称脚踩下去后没

着地， 而是踩到不硬的东西。 根据原

被告陈述， 结合监控录像， 法院认

为， 柳女士放包的行为与靳先生摔倒

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排除。

不过， 行李袋毕竟是静止物， 靳

先生结账离开时被包绊倒， 自身也存

在一定的疏忽过失， 应承担相应责

任。 因此， 法院酌情确认柳女士对靳

先生的合理损失承担 65%的赔偿责

任， 即赔偿 19.62万元。

一审判决后， 柳女士不服上诉。

经二审法院调解， 当事人自愿达成协

议， 柳女士一次性支付靳先生 18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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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多事少离家近”的招工骗局
奉贤区法院判决一起虚假招聘诈骗案

30万元喜提“新车”竟是质损车
金山法院判决销售方退一赔三

散装茶叶非预包装食品
主张“退一赔十”被驳回

小伙命运多舛走上歧途
抢劫手机获刑 3年半

A8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郑秀鸿， 遗失上海市城乡

建设和交通委员会颁发的交通

运 输 行 政 执 法 证 ， 证 号 ：

31011410， 声明作废。

于银杰，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副本，证

号 ： A20023100000289; 颁证

日期： 二OO二年九月， 声明作

废。

梁 雨 秋 ， 身 份 证 号 ：

321324199005132621，遗失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

业 险 发 票 一 份 ： 保 单 号 ：

PDAA20183100D000175309， 牌

照号：沪C314PK，声明作废。

上海申晶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 注册号 ：310230000494980，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

废，特此公告。

上海市普陀公安分局长风

新村派出所民警乐泉根，遗失警

官证（编号029044），声明作废 ，

特此公告。

上海联康假肢矫形器制造

有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 核准号：J2900014873504，声

明作废。

李朝正，遗失道路运输从业

人 员 从 业 资 格 证 ， 证 号 ：

533022198110243136； 声 明 作

废。

上海锦薇影视文化工作室，

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上海灵盛运动用品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

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菱田冷气设备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

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雏卉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MA1JYP0D6T 经 股 东

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